
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

土石標售契約書

計畫名稱 107濁水溪第二高速公路橋下游段疏濬土石計畫-收入部分

經費來源

計畫編號 契約編號 M107032701W-

標售地點 南投縣竹山鎮

標售廠商

標售金額 新台幣      仟   佰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

簽約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      月      日

提貨日期 年      月      日(或依機關通知)

提貨期限 年      月      日(或依機關通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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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 石 標 售 契 約

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（以下簡稱機關）為辦理「107濁水溪第二高速公路橋下

游段疏濬土石計畫-收入部分」土石標售，經公開標售由「○○○○○○公司」（以下簡稱

廠商）得標73,125公噸，經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如下：

第一章  總則
第  一  條    本契約提貨地點及數量

提貨地點：濁水溪第二高速公路橋下游段疏濬工區

提貨數量：73,125公噸

第  二  條    契約文件

一、契約條款。

                  二、多數平均價決標標售土石投標須知及其附件、開(決)標紀錄、詳細價

目表。

三、標售土石提貨注意事項。

四、中文財物變賣公告資料。

第  三  條    本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，如仍有不明確之處，以機關解釋為

準。若有牴觸者其適用之優先順序為：本契約條款、多數平均價決標標售

土石投標須知及其附件、標售土石提貨注意事項。

第  四  條    本標售金額計新臺幣 ○ 億 ○ 仟 ○ 佰 ○ 拾 ○萬 ○ 仟 ○ 佰 ○

拾 ○ 元整，詳細價目表附後。

第  五  條     繳款辦法

一、 土石價款應依機關通知之期限內繳交；土石價款得以金融機構簽發之即

期支票、本票、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並以執行機關為受款人，向機關一次繳

交(以上末日若遇例假日者，順延至下一工作日)；以現金繳納者，應直接

匯入機關指定之第一商業銀行西螺分行帳號：53230055083，戶名：水利

署水資源作業基金-四河局405專戶。

二、 得標廠商如有延遲繳款之情形，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，並沒入押標金

或提貨保證金。

        第 六 條     本得標廠商依得標順序排序後為第○○梯次，提貨天數計○○工作天，

預計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開始提貨(或依機關通知開始提貨)。

        第  七  條    提貨保證金為新臺幣 205萬 元，由得標廠商訂約後，自押標金轉為提

貨保證金。

      提貨保證金之發還，依投標須知規定辦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所繳納之提貨保證金不予發還，已發還者，並予

追繳：

一、 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土石價款。

二、 因可歸責於得標廠商之事由，未依通知期限完成提貨者。(但其聲明

無須退還已繳交之土石價款且放棄提貨者，不在此限。)

第二章  履約管理
第  八  條    廠商應按提貨期程，派遣足夠且合法之載運車輛，如期完成提貨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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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貨期間，所有廠商載運車輛，均由廠商責，其車輛相關證件(行照、駕

照、保險證等)應於開始提貨前送至機關審查。

第  九  條    為配合環境保護需求，提貨期間廠商載運車輛進出地磅站一律加蓋防塵

網，如有防塵網損壞無法發揮其效果者，不得駛離工區。

第  十  條    契約履約期間，廠商載運車輛應配合機關之現場人員及保全人員指揮、

調度、抽磅等情事。

第  十一條    履約過程中，提貨車輛離開工區後，因違反環保、交通等規定，一律由

得標廠商自行負責。

第  十二條    提貨時間嚴禁提貨車輛行駛台 16線及台 3線集集線鐵路以北部分路線

(詳路線圖)。

第三章  罰則
第  十三條    廠商派遣之載運車輛進出地磅管制有未加蓋防塵網，一經舉發，查證屬

實，該車輛違規累計達 2次(含)以上者，處以停止出料1日之處分。

第  十四條    載運車輛如有違反環保、交通法規，一經舉發，同一載運車輛違規累計

達 2次(含)以上者，禁止該車輛出料(鎖卡)，並通知廠商。

第  十五條    載運車輛或人員，有不配合機關現場人員及保全人員指揮、調度、抽磅等

情事，每次處以廠商新台幣壹萬元之罰款及禁止該車輛出料(鎖卡)。

第  十六條    經機關查獲行駛台 16線及台 3線集集線鐵路以北路線者，其處罰方式

如下：

(一) 同一載運車輛違規累計達 2次(含)以上者，禁止該車輛出料(鎖卡)。

(二) 廠商派遣之載運車輛，違規總累計達 3次(含)以上者，第 3次以上

之每次處以廠商新台幣貳萬元之罰款，並告知廠商，如再犯即終止契約，

並取消參與機關疏濬土石採售分離標售案一年之投標資格，並發還未提

貨之土石價金及提貨保證金。

      第  十七條    廠商未依機關規定之期限繳納罰款者，機關得自提貨保證金中扣抵之。

第四章  其他
第  十八條    契約份數及附件：

              (一)本契約正本2份，機關﹑廠商雙方各執1份，並各依規定貼用印花稅票，

副本3份，由機關分別存轉備用，如有誤繕，以正本為準。

(二)契約附件：契約主文、投標須知、開標紀錄(A4)、財物變賣公告、詳細價

目表(需依據得標金額調整)、路線示意圖。

第  十九條    施工期間，砂石運輸便道，如因不可抗力因素或不可歸責於雙方之原因

致損毁而無法出料，經執行機關決定汛期間不再修復並停止疏濬工程時，

執行機關得終止尚未完成提貨之契約，並無息退還廠商提貨保證金及尚

未提貨之土石價款。

第  二十條   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經濟部水利署多數平均價決標標售土石處理原

則及其附件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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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訂  約  人

機      關 ：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  表  人 ： 白烈燑

住　　　址  ： 彰化縣溪州鄉中山路三段 640號

電      話 ： 04-8892209

統 一 編 號： 60901308

廠      商 ：

代  表  人 ：

   住      址 ：

電      話 ：

統 一 編 號：

  

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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